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琼科规〔2021〕6号 

 

 

海南省科学技术厅 

印发《海南省高新技术企业研发经费 

增量奖励细则》的通知 
 

各市、县科技管理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规范我省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增量奖励管理，根据《海

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琼财教规〔2021〕

6号）等规定，我厅制定了《海南省高新技术企业研发经费增量

奖励细则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8月 14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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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高新技术企业研发经费增量奖励细则 

 

第一条 为规范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增量奖励管理，根据

《海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琼财教规

〔2021〕6号）等规定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资助资金是指省级财政安排的高新技术

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中省科技管理部门预算用于支持高新技术企业

（含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企业）研发经费增量奖励的资金。 

第三条 省科技厅负责资助资金的管理工作。组织开展专项资

助资金申报、审核、汇总，编制资助资金资助计划；对资助资金

使用情况进行监督、检查，开展绩效评价工作，以及后期管理等

工作。各市县科技管理部门负责资金申请受理、初审、向省科技

厅申请、资金拨付、配合省科技厅对资金进行监督管理等工作。 

第四条 高新技术企业（含培育库企业）研发经费增量奖励标

准，按《海南省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若干政策（试行）》（琼

府〔2020〕50号）、《海南省以超常规手段打赢科技创新翻身仗

三年行动方案（2021-2023 年）》（琼府办〔2021〕24号）执行。 

第五条 研发经费以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中“可加计扣除研

发费”为准，按前两个年度差值计算增量。研发经费归集依据为

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有关问题的

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40号）。前两个年度研发经

费增量计算时，每年度只计算企业自有研发经费部分（即研发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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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总额扣除当年财政对该企业研发奖励经费）。企业在《海南省

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若干政策（试行）》（琼府〔2020〕50号）

出台之前已完成汇算清缴且未在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中填报

“可加计扣除研发费”的，可以专项审计报告相关数据为准。 

第六条 高新技术企业研发经费增量奖励申请条件： 

（一）申请资金当年企业在高新技术企业有效期内。 

（二）企业在高新技术企业有效期内按要求填报火炬统计调

查及年度发展情况报表等。 

（三）申请资金的前两年，每一年度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

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应符合相关要求，具体如下： 

1.销售收入小于5,000万元（含）的企业，比例不低于5%； 

2.销售收入在5,000万元至2亿元（含）的企业，比例不低于4%； 

3.销售收入在2亿元以上的企业，比例不低于3%。 

（四）申请资金的前两年，每一年度应在企业所得税纳税申

报表中如实填写研发费用情况。 

（五）年度申请资金超过5万元（含）的企业，需对上两个

年度研发投入资金委托专业机构进行专项审计，审计结果应与纳

税申报表中相关数据保持一致。 

（六）年度申请资金不超过5万元的企业，应将本公司研发

项目台账、研发项目立项文件、研发投入明细账（辅助账）、相

关研发设备采购资料（合同、发票、转账记录）、材料采购资料

（包括合同、发票、出入库记录等）等研发投入相关资料整理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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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。 

第七条 资助资金申请流程。省科技厅发布资金申报通知，申

请企业将相关材料报送所在市县科技管理部门，市县科技管理部

门结合税务部门提供的数据对申请企业材料进行审核后，报省科

技厅复核。省科技厅对拟支持企业的资金，通过官方网站等媒介

向社会公示，公示期一般不少于5个工作日。 

第八条 资助资金开支范围、监督管理等按《海南省高新技术

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琼财教规〔2021〕6号）执行。 

第九条 整体迁入高新技术企业在申请迁入奖励后的下一年

度，可以按规定申请研发经费增量奖励。 

第十条 本细则由省科技厅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一条 本细则自2021年9月13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三年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      2021年 8月 16日印发  


